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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年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申報表

人事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扶養親屬人數  共            人

填報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    台新銀行薪資轉帳戶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每月16日撥薪)
【台新銀行薪資轉帳戶將享有跨行提款99次及跨行轉帳99次免手續費服務，
  若有變動薪資戶同仁請務必至總務處出納辦理變更(攜帶新台新銀行存摺封面影印本一份)，  

  以免自行變更未告知而造成損失。】
[image: image1.png]L5 D BB EATEIEAR S 0. 0ty et iy




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扶養親屬申請表
財政部80年5月2日台財稅第801245821號
	姓
名
	薪資
受領人
	
	出生年月日
	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戶籍地址
	

	
	配偶
	
	
	
	
	
	
	


依照所得稅法第17條規定，合於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（詳備註）如下，共計       人。
	序號
	姓名
	稱謂
	出生年月日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	是否在學
	是否同居
	備註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
*薪資受領人年度進行中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有異動、增減時，請填表通知扣繳義務負責單位總務處事務組出納。

薪資受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填報日期：              
備註：薪資受領人（即納稅義務人）申報扶養之親屬，必須合於下列規定條件之一：

1.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60歲者，或無謀生能力，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。

2. 納稅義務人子女未滿20歲者，或已滿20歲因在校就學、身心殘障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。

3.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、姊妹未滿20歲者，或已滿20歲因在校就學、或因身心殘障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。

4. 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，合於民法第1114條第4款及第1123條第3項之規定，未滿20歲或滿60歲以上無謀生能力，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，但受扶養之父或母如屬第4條第1款及第2款之免稅所得者，不得列報減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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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薪資轉帳管理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








